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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4）京 01强清 243号

申请人：北京镀锌丝厂大兴联营厂清算组。

负责人：邢立新。

北京镀锌丝厂以北京镀锌丝厂大兴联营厂（以下简称镀锌丝

大兴联营厂）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未在法定时间内自行成立清算

组进行清算为由，以股东身份向本院申请对镀锌丝大兴联营厂进

行强制清算。2024 年 11 月 20 日，本院裁定受理镀锌丝大兴联营

厂强制清算一案，并指定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担任清算组。

2025年 5月 30日，镀锌丝大兴联营厂清算组向本院提交申请，

称清算组在接受指定后，依法开展了各项工作，清算组在调查、

接管镀锌丝大兴联营厂过程中，未发现任何资金和可变价财产。

同时，在镀锌丝大兴联营厂清算期间，清算组未调查到镀锌丝大

兴联营厂存在欠付职工债权、社保债权、税务债权；经法院、清

算组公告，也无债权人申报债权。据此，清算组认为镀锌丝大兴

联营厂的强制清算程序不涉及清算方案的拟定及确认，镀锌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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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联营厂的股东也对清算组制作的清算报告未提出异议。故清算

组以镀锌丝大兴联营厂无其他未结事项为由，请求本院确认镀锌

丝大兴联营厂清算报告，并终结镀锌丝大兴联营厂的强制清算程

序。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

公司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应当制作清算报告，报股东会、股东大

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并报送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登记，

公告公司终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清算程序终

结，是指清算报告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完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

三十六条规定，公司依法清算结束，清算组制作清算报告并报人

民法院确认后，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清算程序。公司登记机关

依清算组的申请注销公司登记后，公司终止。本案中，镀锌丝大

兴联营厂不存在欠付职工债权、社保债权、税务债权；经法院、

清算组公告，也无债权人申报债权，且股东对清算组制作的清算

报告未提出异议，清算组无其他未结事项。故本院对清算组请求

确认清算报告并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申请予以准许。强制清算程

序终结后，股东可以向控股股东等实际控制公司的主体主张有关

权利。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九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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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二）》第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确认北京镀锌丝厂大兴联营厂清算报告；

二、终结北京镀锌丝厂大兴联营厂强制清算程序。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审　　判　　长　　　贺宝刚

审　　判　　员　　　苏汀珺

审　　判　　员　　　初  淼

二〇二五 年 六 月 二十三 日

法　官　助　理　　　姚佩霖

书　　记　　员　　　祁络绎

书　　记　　员　　　谢冰伦

附: 北京镀锌丝厂大兴联营厂清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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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镀锌丝厂大兴联营厂

清算报告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24 年 11 月 20 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

京一中院）作出（2024）京 01清申 375号民事裁定书，依法裁定

受理北京镀锌丝厂大兴联营厂（以下简称“镀锌丝大兴联营厂”）

强制清算一案，并于 2024 年 12 月 5 日指定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

务所担任镀锌丝大兴联营厂清算组。清算组接受指定后，在北京

一中院的指导和监督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北京

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操作规范》（试行）

等规定，结合镀锌丝大兴联营厂实际情况，勤勉尽责完成了全部

清算工作，现将具体情况制作清算报告如下：

一、镀锌丝大兴联营厂基本情况

根据市场登记档案及公开信息查询显示，1987年 4月 26日，

镀锌丝大兴联营厂经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原为北京市

大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设立，企业类型为集体所有制和集

体所有制联营，注册资本为 8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刘新

绥。注册地址为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一街（福利厂东边）。经营

范围为：主营金属丝绳制造,兼营销售钢材。

镀锌丝大兴联营厂登记的联营方为黄村镇农工商联合企业总

公司（以下简称黄村镇农工商总公司）和北京镀锌丝厂。

镀锌丝大兴联营厂因未在规定的期限内申报 2004 年度企业

年检，已于 2005 年 8 月 17 日被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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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营业执照。

二、接管工作情况

（一）接管准备工作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被指定为本案清算组后，组成了以

邢立新律师为负责人，姜雯宇、王佳星、尹伟等为核心成员的 7

人清算组工作团队。

根据工作需要，清算组向北京市公安局申请刻制了“北京镀

锌丝厂大兴联营厂清算组”公章及“北京镀锌丝厂大兴联营厂清

算组财务专用章”，并于 2024年 12月 11日报北京一中院备案，

自备案后启用。

2024 年 12 月 12 日，清算组制定了工作方案及清算组工作制

度，包括清算组工作规程、会议议事规则、财务收支管理制度、

证照和印章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保密制度及应急预案，已

报北京一中院备案。

2024 年 12 月 23 日，清算组开立了清算组账户，清算期间的

收支均通过该账户进行，账户信息如下：

户  名：北京镀锌丝厂大兴联营厂清算组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九龙山支行

账  号：0200096239000469633

（二）清算备案情况

2024 年 12 月 31 日，清算组向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邮寄了镀锌丝大兴联营厂强制清算受理及清算组组建情况的文件

，该文件已于 2025年 1月 2日签收。

（三）查找债务人及有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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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债务人查找情况

2024 年 12 月 13 日，清算组向镀锌丝大兴联营厂住所地寄送

了有关限期接管告知书以及强制清算受理相关司法文书，因无人

接收，文件已于 2024年 12月 18日被退回。

2025年 1月 15日，清算组前往镀锌丝大兴联营厂住所地现场

查找。镀锌丝大兴联营厂住所地位于北京市大兴县黄村镇一街（福

利厂东边），地图显示“黄村一街”住址现为黄村医院芦城分院

附近，芦城分院周围大片荒废土地，土地由铁皮圈围，经向芦城

分院、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现场工作人员询问，“黄村一街”

实际住址为大兴二中（现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中学）附近天桥

对面区域，清算组前往该区域向“逸境”营销中心售楼处销售人

员、中国海油加油站工作人员询问调查，发现疑似“黄村一街”

的实际住址，经走访该片区域均未能在现场找到镀锌丝大兴联营

厂厂房，也无人知晓该公司。

2、联营方查找情况

经初步调查，镀锌丝大兴联营厂有两家联营方，联营方分别

为黄村镇农工商总公司、北京镀锌丝厂。

清算组通过公开网络途径未查到黄村镇农工商总公司登记情

况；2024 年 12 月 16 日，清算组前往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档案部门调查，仍未调查到有关档案；

2024 年 12 月 30 日，清算组与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政府部门律师

取得联系，获悉黄村镇农工商总公司属于政府设立企业；2025年

1 月 15 日，清算组前往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人民政府经济发展办

公室，经现场人员反馈，黄村镇农工商总公司原属于政府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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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后被政府撤销。清算组向现场工作人员送达了联营合同、

强制清算受理相关司法文书，并告知如有黄村镇农工商总公司档

案材料及镀锌丝大兴联营厂情况及时联系清算组。2025年 2月 24

日，清算组向黄村镇人民政府书面寄送了协助调查函，2025 年 3

月 24日，经黄村镇政府反馈，1983年依据上级文件精神，黄村镇

实行党政企分开，镇机关机构设置为党委、政府、农工商联合企

业总公司。1988 年，黄村镇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解体，分别成

立了工业公司和农业公司。1999年 10月，工业公司和农业公司不

再作为乡镇班子存在，其职能划归政府管理。

2024 年 12 月 10 日、12 月 30 日，清算组通过微信方式向北

京镀锌厂代理人送达了强制清算受理文件及接管告知书。北京镀

锌丝厂反映暂未调查到镀锌丝大兴联营厂资产、资料。

3、债务人有关人员联系情况

为力争完成企业接管，清算组在调取债务人市场登记档案后，

梳理了有关人员的信息并于 2025 年 2 月 21 日向北京一中院申请

查询现法定代表人刘新绥、历届厂长/负责人王志刚、张永平联系

地址及联系方式。

根据北京一中院反馈信息，清算组于 2025 年 3 月 20 日与张

永平取得联系，张永平反馈本人挂职时间很短，不掌握镀锌丝大

兴联营厂任何资产、资料，同时向清算组提供了总厂即北京镀锌

丝厂负责人于贤钢联系方式。清算组同日与于贤钢取得联系，于

贤钢反馈镀锌丝大兴联营厂此前已进行了人员分流安置、资产、

对外债务均已解决完毕。针对镀锌丝大兴联营厂资料待核实后移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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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未能联系到刘新绥、王志刚，清算组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

向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调取了两人最新户籍登记信息，并于

2025 年 4 月 16 日向两人户籍地址寄送了接管告知书。2025 年 4

月 23日，清算组前往两人户籍地址进行现场调查，经查，王志刚

表示不掌握镀锌丝大兴联营厂任何资产、资料，本人已于 1996年

离厂；清算组未查找到刘新绥及家属。

4、其他通知情况

2025年 3月 24日，清算组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

发布《接管通知书》，通知如占有、保管、知悉镀锌丝大兴联营

厂资产、资料及线索的，向清算组移交或提供。截至报告日，无

人联系清算组。

（四）接管情况

清算组自黄村镇政府处获取到北京镀锌丝厂与黄村镇农工商

联合企业总公司签订的联营合同补充协议（之一未盖章）、（之

二）、修改补充协议（之四）以及会议纪要；以及同意镀锌丝厂

大兴联营厂停产治理的有关批复文件。

2025 年 4 月初，北京镀锌丝厂法定代表人于贤钢向清算组反

馈，已查找到镀锌丝厂大兴联营厂资料线索。2025年 4月 16日，

在于贤钢协助下，清算组接管到镀锌丝大兴联营厂部分证照、资

料，主要包括：

1、证照

清算组接管到镀锌丝大兴联营厂营业执照正本 1 份、道路运

输许可经营证 2份、组织机构代码证（卡）及统计证等 8份。

2、财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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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组接管到镀锌丝大兴联营厂 1999 年 1 月－12 月记账凭

证共计 24本；2000年 1月－12月记账凭证共计 24本；2003年 1

月－12月部分记账凭证 13本；2004年 2月－12月部分记账凭证

12 本；2005 年 1 月－2006 年 3 月部分记账凭证 9 本；另接管到

1999年－2005年部分明细账、有关税务鉴定报告、审计报告等财

务资料。

3、其他资料

清算组接管到镀锌丝大兴联营厂产权界定文件 1份。

因未接管到镀锌丝大兴联营厂公章，清算组于 2025年 4月 24

日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公章作废公告，清算组

公章为镀锌丝大兴联营厂清算期间唯一有效印鉴，任何人不得使

用镀锌丝大兴联营厂公章从事任何活动。

三、资产负债情况

（一）资产调查情况

2024 年 12 月 13 日，清算组向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申请查

询镀锌丝大兴联营厂名下资产情况。根据查询反馈信息，镀锌丝

大兴联营厂名下无不动产登记信息、无房屋交易信息。清算组自

公开信息查询，未调查到镀锌丝大兴联营厂有无形资产、分支机

构、对外股权投资、对外应收债权等。清算组也未接管到镀锌丝

大兴联营厂任何资产。

清算组调查到镀锌丝大兴联营厂银行账户、车辆资产情况如

下：

1、银行账户

清算组根据登记档案信息反馈的线索，调查镀锌丝大兴联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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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有 1个工商银行账户（账号 0200011409004749288），账户余额

为 0。该账户内仅有 2000 年 10 月 8 日至 2006 年 1 月 5 日交易信

息，且多数未显示交易对手。清算组就部分大额、整数申请调取

了交易底单，未见异常交易。

2、车辆

根据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查询反馈信息，镀锌丝大兴联营

厂名下有 1 辆车辆登记信息，具体为号牌种类 02（小型汽车），

号牌号码 C24465，状态 M（达到报废标准），车辆识别号

9313059，发动机号 B088453，未抵押。

经查，该车辆购置时间为 1994 年，已于 1999 年 5 月停止年

检，已于 2014年 11月 30日达强制报废标准。北京镀锌丝厂反馈

该车辆已做报废处理，但因时间久远，相关材料已无法找到。

3、注册资金

针对镀锌丝大兴联营厂注册资金情况，清算组审阅了调取、

接管到市场登记档案中的资信证明书（1987年 4月 26日）、产权

界定文件、产权界定协议、企业清算纳税查帐鉴证报告等资料。

镀锌丝大兴联营厂前身为京卫电线厂，由于经营不善倒闭，1987

年北京镀锌丝厂与黄村镇农工商总公司协商，由镀锌丝大兴联营

厂继续使用此地经营。北京镀锌丝厂当时对镀锌丝大兴联营厂总

投资 800多万元，其中投入设备原值 161万元（净值 104万元），

流动资金 200 多万元，迁厂费 226 万元（包括新建厂房一座和电

力增容），收买（京卫电线厂）地上建筑物房屋 270 万元（包括

锅炉配电室）；1997年 3月底再次投入流动资金 30万元，镀锌丝

大兴联营厂至此实收资本为 8,473,258 元（对外登记公示注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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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800 万元）。上述产权界定文件对上述投资金额予以确认，同

时镀锌丝大兴联营厂产权界定后隶属关系及产权均归属于北京镀

锌丝厂。

（二）负债调查情况

1、职工债权调查

2024 年 12 月 13 日，清算组向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申请查

询镀锌丝大兴联营厂社保、医保、公积金账户开立、缴纳及欠缴

情况。根据查询结果以及清算组寄送债权申报通知后相关部门回

复，镀锌丝大兴联营厂未办理社保、医保、公积金账户登记。

为充分保护职工权益，清算组于 2025 年 3 月 22 日通过全国

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公告，通知对镀锌丝大兴联营厂享

有职工债权的人员联系清算组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截至报告日，

无人联系清算组。

2、涉税调查

2024 年 12 月 13 日，清算组向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申请查

询镀锌丝大兴联营厂税务情况，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书面

回函清算组，镀锌丝大兴联营厂无税务行政处罚记录，无税款欠

缴记录，无税款缴纳入库记录。

3、债权通知及申报

镀锌丝大兴联营厂强制清算案件债权申报期至 2025 年 1 月

23日。

镀锌丝大兴联营厂无诉讼案件、执行案件，公示信息、接管

材料及现有材料未能确定镀锌丝大兴联营厂存在已知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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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2 月 13 日，清算组向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

北京市大兴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北京市大兴区医疗保险事

务管理中心、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大兴管理部寄送了债权申

报通知，要求核查镀锌丝大兴联营厂的欠缴等情况，并向清算组

申报债权。

截至本报告日，无人向清算组申报债权。清算组也未调查到

镀锌丝大厂联营厂有职工债权、社保债权及税务债权。

4、涉诉、涉仲裁案件调查

清算组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商业网

站等途径查询，均未调查到镀锌丝大兴联营厂有诉讼或仲裁裁决

案件。

四、清算费用情况

截至本报告日，镀锌丝大兴联营厂资产总额 0 元，已实际发

生的清算费用共计 1726.41 元，包括刻章费 500 元、交通等办公

费 1070.41 元、快递费 156 元。以上费用暂由清算组垫付，后续

将由本案垫付资金予以支付，垫付资金剩余部分作为本案清算组

报酬。

五、财务审计问题

清算组仅接管到镀锌丝大兴联营厂部分财务资料，存在记账

凭证不连续情况。当前，清算组未调查到镀锌丝大兴联营厂对外

负债，也无债权人申报债权。清算组认为，镀锌丝大兴联营厂现

不具备启动审计工作的基础；根据当前清算进程，也无启动审计

的必要性。

六、清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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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组在调查、接管镀锌丝大兴联营厂过程中，未发现任何

资金和可变价财产。同时，镀锌丝大兴联营厂清算期间，清算组

未调查到镀锌丝大兴联营厂存在欠付职工债权、社保债权、税务

债权；经法院、清算组公告，也无债权人申报债权。据此，镀锌

丝大兴联营厂强制清算程序，不涉及清算方案的拟定及确认。

七、清算报告

清算组已勤勉尽责，穷尽调查渠道完成了对锌丝大兴联营厂

的调查、清算工作，情况如下：

镀锌丝大兴联营厂无任何资产。强制清算期间发生的费用由

申请人北京镀锌丝厂主管部门垫付费用支付。锌丝大兴联营厂无

职工债权、社保债权、税务债权等，清算期间也无债权人向清算

组申报债权。锌丝大兴联营厂亦无其他未结事项。

八、后续工作

清算组将依据《公司法》第 239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 13条第 2

款，提请北京一中院裁定确认清算报告并终结本案强制清算程序

后，将依法办理锌丝大兴联营厂税务、市场主体注销登记手续，

并在锌丝大兴联营厂市场主体注销次日依法解除清算组职务。

北京镀锌丝厂大兴联营厂清算组

2025年 5月 30日


